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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導言一

	 1997年是香港回歸祖國的歷史時刻。面對不明朗的前景，當時香港
社會出現了移民潮，但我們相信天主是歷史的主宰。基於這信仰，我們
仍然懷著信心；對人類的未來及香港的前途，我們仍然充滿希望。

	 在1989年發出的「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中，胡振中樞機提醒我

們，必須秉承梵二精神，面向世界，意識到自己作為基督徒的信仰責

任，效法救主基督，謙誠地，卻堅決地承擔歷史的使命，努力裝備自

己，並與其他教內外志同道合的兄弟姊妹，同心攜手，建設天國。

	 從現實來說，教區和堂區幅員較大，是教會的重要部份，也是二千
年來教會發展的可見模式，使我們接觸和感受到信仰的團體性和教會的
普世性。但一般堂區教友人數眾多，牧者難於照顧個別教友信仰生活的
需要。主日道理亦不易滿足每位教友對宗教知識的渴望。而參與信仰小
團體，卻能使信友藉聖言的分享，從中學習信仰並活出信仰。近年，每
年領洗的教友越來越多，因此，建立信仰小團體是刻不容緩的事。

	 按湯漢樞機2011年復活節牧函的訓導，信仰小團體可以「不同的內

涵和形式」呈現，包括善會、基基團、鄰舍小組等。雖然各小團體可以

有不同的內涵和形式，但我們致力推廣的信仰小團體，仍必須具備下列

五種特質：1. 以基督為中心；2. 以聖言、聖事、祈禱為滋養；3. 為福音

服務；4. 真正的團體生活；5. 基層的特質。這五項的具體內容將在本書

內文另有詳細解釋。

	 2000禧年是教會的一個重要時刻，香港教區亦舉行了「教區會議」，
期間再次肯定和加強發展信仰小團體的需要。此外，亦要求堂區為不同
的信仰小團體舉行培訓活動或進行探訪，鼓勵團體間互訪，藉著團體交
流，彼此互相支持，為能具體經驗到教會大家庭的共融精神。

	 於2011及2012的教友年，香港天主教基層基督徒團體聯會不斷反
省及討論，並得到教區大力的肯定和支持；為八個總鐸區提供信仰小團
體領袖的培訓坊，參與者反應良好，但若要長遠持續發展，這極需要培
育更多有質素的信仰小團體領袖。經過大半年的準備，2013年初信仰
小團體發展中心正式推出「天主教信仰小團體領袖培育證書課程」。目
的為深化平信徒的教友意識及豐富其信仰知識。並藉著理論的學習與實
踐，為教區及堂區培育更多信仰小團體的領袖。

	 但要全面推行信仰小團體，我們認為需要有一份更整全的指引。因

此之故，這本「發展信仰小團體指引」的手冊正為此而產生，亦為配合

新近的情況加以修改；本手冊除講解信仰小團體的歷史和神學反省外，

亦指出如何組織信仰小團體及怎樣安排聚會、分配時間等，當中亦特別

講述了信仰小團體與堂區的彼此關係。

	 我希望這本指引手冊，能夠幫助各堂區及團體，在推行信仰小團體
的過程中，能夠有一個更清晰的概念和更深的認識，使信仰小團體能夠
在香港教區全面地持續發展。

陳志明副主教
二○一八年八月十五日

聖母蒙召升天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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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I  導言二

信仰團體生活的根源

	 曾有人形容我們教友帶著「消費者」的心態參加教會活動，他們來

要求得到稱心的服務：歌詠團要在禮儀中唱得好、讀經要咬字清晰響亮、

主禮講道要動聽和實用；我來團體付出了時間/金錢 (時間就是金錢)， 

我就希望從中有所回報，若果回報不如理想，就會投資他處。當然這要

求是合理，教友要得到合適的牧養，這是牧者的職責；但若果教友只以

滿足自我為主，關心怎樣從團體身上汲取需要，而沒有考慮如何貢獻自

己給對方。這種自我滿足的「物質主義」心態，反映教友可能缺乏了天

主與團體的「屬靈」的經驗。

	 這給我反省一個名詞：「捨得」；想要「得，有所獲」，首先就要
學習去「放，即願意捨棄」。耶穌在福音這樣教訓我們：「誰獲得自己
的性命，必要喪失性命；誰為我的緣故，喪失自己的性命，必要獲得性
命。」(瑪十39) 這給我想起一位農夫，若果他想要得到更多，就要把他
所擁有的適量地「捨棄」；把一些種子放進在地裡，才有機會從地裡收
穫更多果實；若要「獲得」，首先願意「捨得」。若果要從信仰團體中
獲得更豐富的生命，就要首先把自己投放於團體中，在團體中「花」時
間，在天主內與事與人建立關係，在建設別人時，自身也得到滋養；體
會到信仰在團體中，團體在信仰中。

	 第二點與大家分享的就是耶穌說：「接受我命令而遵守的，便是
愛我的人…誰愛我，必遵守我的話」(若十四21、23)。這說出身為耶穌
信徒的重要內涵，「愛」是一切行為的動力。有些教友對教會團體的疏
離、冷漠，可能就沒有與耶穌基督建立個人的關係；在信仰中沒有塑造
與主之間的愛情；只是遵守本份，信仰只是理論，甚至對信仰的內容不
認識，如何談論深化信仰，在團體中發光發熱？所以若果要真正的遵守
主的命令，就要從愛開始、從「愛主」的意念開始…。

	 若望福音記載，在耶穌復活後顯現給伯多祿時，三次問他「你愛我

嗎？」(若二十一15-17) 其實是耶穌問伯多祿：「你知道我愛你嗎？」就

是這份被愛的經驗，使伯多祿回應：「主，你知道我愛你！」隨後，耶

穌說：「你餵養我的羊群。」所以，當我們被主耶穌的愛所觸動，我們

就會以愛還愛，慷慨回應，投入團體的生活就會成為我們回應主愛的必

然選擇。

	 這樣要走回起點，誠心的問天主：「主！你愛我嗎？」
	 讓我靜心的聆聽衪在我心內的呼喚……

林祖明副主教
二○一八年五月二十七日

天主聖三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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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階段 (約一年)：培育領袖

1.	行軍打仗，須有專業的軍官，領導兵士作戰。同理，須有訓練有素的
小團體領袖來領導，才能促進團體的發展，幫助團員靈命成長。為使
堂區可穩定及持續發展信仰小團體，主任司鐸可委派一群有經驗、具
使命感、有領袖素質的教友，接受適當及持續的訓練，組成「信仰小
團體發展團隊」（下稱「發展團隊」）。

2.	堂區亦可鼓勵現有的團體（包括善會、基基團及鄰舍小組）派遣兩至
三位團員，接受適當及持續的訓練，讓各個團體能自強自立，在信仰
上持續深化發展，建設基督奧體，履行福傳的使命。

3.	發展團隊的主要任務是成立及帶領新的團體，並在新團體中，發掘具
領導才能的教友，日後繼續帶動自己團體的發展。

4.	發展團隊亦以同行者的角色繼續陪伴團體的成長（約一年），並為小
團體安排周年檢討。

5.	鼓勵具使命感及有領袖素質的教友，接受有系統的專業領袖培訓，課
程大致為期約六至九個月，例如由「小團體中心」舉辦的專業課程：
基本的「信仰小團體領袖培育證書課程」和進階的「信仰小團體領袖
培育文憑課程」。

6.	除了職務課程培育外，牧者的同行及關愛能支持及鼓勵團員深化自己
的信仰。堂區牧者透過定期的團體探訪（半年約1-2次），既可了解各
團體的發展，亦能促進信仰小團體的共融合一。

第三階段 (約一年)： 穩健發展

1.	建議教區、總鐸區、堂區定期舉辦「信仰小團體交流日」，讓各堂
區小團體成員，分享發展團體的挑戰和機遇，痛苦和喜樂，困難和盼
望，藉此幫助團體穩健成長，建設基督奧體。

2.	堂區亦可邀請「小團體中心」，幫助成立「信仰小團體發展委員會」
（或其他名稱），負責管理和發展堂區內的信仰小團體。每個小團體
應成為堂區（牧民）議會的成員團體。

3.	堂區牧者須與「信仰小團體發展委員會」幹事、各小團體領袖定期開
會（建議每兩個月1次），交流小團體生活實況，從而了解團體的實際
需要，並在此基礎上，制定小團體的未來發展路向。

4.	教會內各成員彼此携手，將堂區建設成基督奧體的健康肢體：一個主
內共融的大家庭。

2  I  如何在堂區發展信仰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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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階段 (約半年)： 堂區宣傳和建立信仰小團體

1.	堂區神父與堂區（牧民）議會在堂區開始宣傳信仰小團體，並邀請教
區內相關團體協助成立小團體。

2.	為使教友認識及自覺需要參加小團體，堂區可安排在彌撒的前後時間，
講解信仰小團體的內涵和特質，從而提升教友參與小團體的意識。

3.	建議總鐸區或堂區舉辦有關「教友為何需要信仰小團體」或「共同建
設我們的堂區」等主題的講座，目的為加深教友的團體意識。

4.	成立初期，可邀請「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以下簡稱「小團
體中心」）或「香港天主教基層基督徒團體聯會」（以下簡稱「基基
團聯會」）派遣領袖，協助成立小團體。如果堂區內，已有發展信仰
小團體經驗的教友，可由他們成立新團體，帶領聚會，然後在新團體
中發掘有潛質的成員，準備接受領袖培訓。

5.	邀請教友自由組合，成立不同類別的信仰小團體，可按地域、性別、
年齡、職業、理想、興趣、教育背景等組合，或由同一慕道團的新教
友組織小團體。可在堂區或家庭中聚會。

6.	團體人數則視乎團體的類型，由五至二十人不等。
7.	聚會的次數最理想為每週或每兩週一次。
8.	建議以聖言（例如主日和平日彌撒讀經、福音等）作聚會資料。



3.1	 聖經 (宗2：42-47；4：32-37)

	 聖經/文獻有關信仰小團體的資料：
	 初期教會的信仰小團體	 宗徒大事錄 2:42-47；4:32-37
	 	 教會憲章 31及36條

3.2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救主的使命」通諭

「教會基層團體」是傳播福音的動力

51 在新興教會裡有一種快速成長的現象 - 有時在主教們和主教團的扶植
之下，成為牧靈的優先 - 即是「教會基層團體」（也有其他名稱），情況
正在顯示這是基督徒的陶成和往外傳教的良好所在。這些是基督徒的團
體，在家庭層次或在相似的侷限場所，相聚在一起祈禱，閱讀聖經，學
習教理，並且為了能有共同的承諾而討論人和教會的問題。這些團體是
教會內活力的標記，陶成和傳播福音的工具，是達成以「愛的文明」為
基礎的新社會的堅實出發點。

這些團體分散開來，並組織堂區團體，但它們常保持與堂區團體的結
合。它們植根於條件比較不好的地區和農村，成為基督徒生活的酵母，
照顧貧窮者和被忽視者，並致力於社會的改變。在它們之中，個別的基
督徒體驗到團體真義，因此意識到他或她扮演活躍的角色，並受到鼓勵
承擔共同的任務。因此，這些團體成為傳播福音和初期宣講福音的工
具，以及新牧職的泉源。同時由於浸潤於基督的愛中，它們也給人們顯
示如何能克服分裂，部落主義、種族主義。 

每一個團體，若要成為基督徒的團體，必須建立在基督身上，並在基督

內生活，聆聽天主的聖言，集中其祈禱於聖體聖事上，度一心一德的共

融生活，並依照其成員之所需作財物的分配（參宗二：42－47）。誠

如教宗保祿六世所提醒過，每一個團體必須生活在與個別的和普世的教

會的合一中，與教會的牧人和訓導達到誠心共融，致力於傳教工作的伸

展，不屈服於孤立主義或意識型態的剝削【註83】。全球主教代表會議

聲明：「因為教會是共融的，新的『基層團體』，假使它們的生活與教

會合一，便是共融的真正表達，也是建立更深入的共融的工具。因此它

們是教會生命的大有希望的緣由」【註84】。

3  I  信仰小團體的起源及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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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湯漢樞機「2011年復活節」牧函

牧函重點如下：

牧函再一次肯定胡樞機一九八九年《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及一九九
五年中期報告及計劃書（即《傳揚福音，拓展天國》牧函）有關信仰小
團體的論述：

（一）信仰小團體可以「不同的內涵和形式」出現，意即可以是善會、
基基團、教友鄰社小組等。但作為信仰小團體，它們應具備以下
條件： 

	 1. 「信仰成熟及服務他人」； 
	 2. 「以基督為中心」，「以聖言、聖事、祈禱為滋養」，
	     「以福傳為使命」； 
	 3.	 有「團體生活和基層的特質」。

（二）「團體生活」強調的是：要有團體的精神及氛圍，必須享有內在
的聯繫、動力和共同目標，同時亦與整個堂區、教區及普世教
會，保持共融，互相豐富。

（三）信仰小團體應有「基層的特質」，主要有兩個意思： 
	 1.	 信仰小團體是堂區架構之下、教會存在的最基本單位； 
	 2.	 信仰小團體主要是由教友組成的團體，具有自動自發的能力，	

	 曉得自強自立，以福傳為使命，活出信仰，見證信仰。

（四）發展信仰小團體，可為堂區建立一個完善的聯絡網，尤其是能為
全體教友提供一個「在信仰中成長」、「為福音服務」的有效培
育工具，有助教會進入一個新的存在模式。

（五）堂區發展信仰小團體，可使整體堂區成為信仰團體，以福傳為使
命，發揮內在信仰動力，在社區環境中作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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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胡振中樞機「邁向光輝的十年」牧函

牧函重點如下：

信仰小團體有不同的內涵和形式，但應具備下面五種特質：
1. 以基督為中心

信仰小團體團員要因基督而自我改變，以基督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的價值
觀，在自己身上反映基督的面貌，並以福音精神作自己生活的準則。

2. 以聖言、聖事、祈禱為滋養

基督徒要在團體中接受聖言、學習聖言、實踐聖言、分享聖言，也宣講
聖言；並在虔誠的聖言祈禱中，體驗天主的旨意和他的臨在，以更活潑
的聖事生活，去彰顯教會外在行為與內在生命的統一。

3. 為福音服務

信仰小團體是一個慕道、同時也是一個傳道的地方。團員在團體生活
中，學到基督的精神，並在祈禱的薰陶與聖神的推動下，不斷的分享
和反省信仰，以通俗及易明的語言傳播福音真理。

4. 真正的團體生活

現代社會的冷漠氛圍容易使人感到空虛和孤獨。團體生活實在是治療
人際疏離的良藥。信仰小團體中，團員要有深度的、全面的交往：互
相認識、關心、了解，彼此支持、友愛互助，分享快樂、分擔痛苦，
在共同使命上互相合作，成為堂區的活細胞。

5. 基層的特質

信仰小團體是教會的基層組織、生活細胞、完整單位，幫助信徒度更
積極的基督徒生活。團員共同參與、共同決定，共負責任，感受到自
己就是教會。

信仰小團體既稱為「基層」團體，必須學習真正的自治、自養、自
傳、自供牧職人員。每個信仰小團體都是獨立和自發的，具有自己獨
特的神恩。真正的獨立是為了真正的共融；所以，堂區大團體和小團
體間必須保持緊密的聯繫，建立一種唇齒相依的關係。

4  I  香港教區的牧民指引



要使信仰小團體在鄰舍間茁壯成長，教會領袖需要具備一定的技能，
與這些小團體同行，並使他們有條理地面對生活中的張力及挑戰。

平信徒普遍較為被動，而且不太掌握天主教會如何理解聖經，這容易
使他們「掩耳不聽真理，偏去聽那無稽的傳說。」（弟後4：4）

平信徒往往認為信仰小團體只是一個祈禱小組，因此，我們要使這些團
體的成員在聖神的光照下，領悟他們是跟隨着救主基督，去實踐作為祂
門徒的使命。他們要認真地回應福傳責任，走到社區中，持續地透過祈
禱、呼求「亞爸」（天主經），使天國在日常生活中得以實現。

一些具體行動的建議：

主教團及個別主教應重申，「培育、滋養及推廣信仰小團體」是教會
的牧民優先，並採取相應的具體行動。

在未來的20年，各教區需要在各階層都有受過培訓的帶動者，去支援
信仰小團體，使之成為積極福傳的團體。

各教區要確保已成立的信仰小團體，能得到屬靈的滋養、持續的培育
和教區的大力支持。

除了委任基層小團體的聯絡員，更重要是要他們得到合適的訓練和有
足夠資源去實踐使命。

* 各教區應借助大量全職的聖職人員和修會會士來推廣信仰小團體。

為教會帶來更新的希望：

教宗保祿六世及若望保祿二世曾預言：「我們正經驗信仰小團

體，為教會帶來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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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主教團 – 2010年亞習培BILA I ON SCCs 
(Organized by AsIPA Desk, Office of Laity & Family of FABC)

Final Statement 最後報告 (摘錄)

推動共融的小團體，使教會更新：

信仰小團體的確使教會返回她的本原：在家庭環境中，成為一個建基
於平信徒的教會。

信仰小團體能幫助平信徒揭開聖言的奧秘，並藉著愛德精神及彼此的
服務，將福音的喜訊生活出來。

福音是萬古常新的救恩喜訊，它使鄰舍成為朋友，不存偏見；它為破
裂的關係，重建橋樑；它使幻滅的人生，重拾希望。

信仰小團體的出現，直接為成千上萬的平信徒帶來一個新的醒覺，激
勵去服務團體。信仰小團體肯定是一個有效的途徑去促進教區或堂區
的共融，以及平信徒對教會生活和使命的參與。

信仰小團體讓耶穌的面貌在亞洲環境中更清晰可見。它們透過關愛服
務，成為撒在社區中種子，以愛德更新社區。

面對挑戰，向前邁進：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亞洲教會有這樣的勸勉：「聯同世界主教會議，我
鼓勵亞洲的教會，在可能的情況下，把這些基層團體，看成為教會一個
積極地傳報福音的團體。」為更進一步在亞洲推廣信仰小團體，我們要
面對及克服以下障礙：

5  I  亞洲主教會議 
	 (有關發展信仰小團體的最後報告)



當你願意去認識、了解多些信仰小團體，這表示你對它已感到興趣，可
是若不踏出第一步去「經驗」它，你是沒法可以真正了解和明白它的重
要。但要組成一個信仰小團體，單靠誠意、衝勁還是不足的，還需配合
周全的籌備功夫！

團體的組成是出於信徒的「需要」：他們感到需要相聚、需要分享、需
要在信仰生活上互相支持，所以，參加團體是自願的、有意識的。對於
這份需要的程度，每人的反應都不一樣，有強有弱，有深有淺，因此，
在開始的時候，先凝聚一些有心的信友，組成一個「籌備小組」，為團
體的成立及發展作好準備。

7.1	 成立信仰小團體發展團隊

目的： 

在團體未成立、未有正式負責人之前，發展團隊宜準備一切團體成立、
運作和聯繫的工作，尤其在搜集資料上，協助成員認識信仰小團體。

工作：

1)	搜集資料，例如甚麼是信仰小團體？何時開始第一次聚會較為合適？
	 地點、時間……。
2)	準備第一次聚會的內容，及如何分工。
3)	聯繫團員、邀請有興趣的人參加。
4)	為團體的日後運作，草擬計劃，以方便在聚會時提供足夠的資料作出	
	 商討。
5)	邀請「小團體中心」或「基基團聯會」，提供專業意見，或派遣領	
	 袖，以期更全面的了解發展團體的過程，訂出具體的發展步驟。

7  I  如何開始組織信仰小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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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I  信仰小團體的神學反省

根據上述教區文件的訓導，信仰小團體能以「不同的內涵和形式」出現，
意即可以是善會、基基團、教友鄰舍小組等。其實，所有信仰小團體都是
基督奧體內不同種類的細胞，形態各有不同，但都是基督奧體的細胞，在
基督內生命共融，各司其職，合作無間，建設同一奧體 -- 教會。下面將說
明不同類型信仰小團體的分別。

6.1	 基基團及教友鄰舍小組與善會的分別

基基團、教友鄰舍小組與善會都應具備信仰小團體的五項特質：
一、以基督為中心； 
二、以聖言、聖事、祈禱為滋養； 
三、以福傳為使命； 
四、真正的團體生活； 
五、基層的特質。

然而，因彼此功能有異，強調的重點或有不同。按現時堂區的實際情況
及需要，善會以福傳使命為主，強調使命工作，但其他特質相對薄弱。
為此，應努力培養其餘四項特質，將善會發展為全面平衡的信仰小團
體。另一方面，基基團及教友鄰舍小組則較強調團體生活、以聖言及祈
禱滋養、基層特質，及以基督為中心，但福傳使命相對薄弱。因此，應
加強使命的幅度，使其發展為全面平衡的信仰小團體。

總括來說，善會，教友鄰舍小組及基基團在本質上並無分別。    

而未來努力的方向，就是將不同類型的小團體發展為全面平衡的信仰小
團體，讓其成為健康的屬靈細胞，建設同一基督奧體。



方式（一）

（為新領洗教友）

程序（聚會時間1小時45分）

1) 唱歌、開始祈禱...............................................................（20分鐘）
2) 介紹信仰小團體
2.1 初期教會的團體（宗 2:：42-47）..............................（ 5分鐘）
	 - 突出教會團體是「聽取宗徒的訓誨，時常團聚，
	   擘餅，祈禱」的。
2.2 信仰小團體的五種特質（派發每人一份資料）..........（15分鐘）
2.3 澄清問題....................................................................（10分鐘）

3) 商討事項
3.1 各人分享對信仰小團體的期望、聚會的內容、
	 頻率等........................................................................（共30分鐘）
	 （小組進行、大組報告）
3.2 擬訂首六至九次聚會內容重點*、首次檢討日期.........（15分鐘）
	 （若時間不足，可交由2-3位有興趣的人，
	 按報告的意見，負責策劃。）
3.3 協助團員成立「核心小組」，負責團體的聯絡及運作（5分鐘）
	 （籌備小組則負責帶領初期的聚會）
3.4 約定下次聚會時間、地點...........................................（5分鐘）

4) 結束祈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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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象：

一、新領洗教友

新教友已經歷約兩年慕道期的團體生活，他們若能組成小團體，便可
繼續鞏固團體的共融，此外，也藉團體生活持續培育信仰，與主建立
更深的關係。小團體中心已經和香港教區各鐸區合作，建立了「試
點」，全力發展信仰小團體。小團體中心將派遣小團體領袖，作慕道
團的陪談員。待慕道者領洗後，慕道團導師負責開辦新一屆慕道團。
小團體領袖則幫助新教友組織信仰小團體，繼續培育新教友。同時鼓
勵小團體成員，參加由小團體中心主辦的「信仰小團體領袖培育證書
課程」。一年後，畢業的團員便能接手領導團體。小團體中心派遣的
領袖將離開團體，幫助下一屆新領洗教友組織小團體。如此循環不
息，主的團體便可不斷建立，而基督的奧體就日益茁壯！

二、資深教友

小團體中心非常樂意為資深教友組織信仰小團體，程序如上面所述，
請與小團體中心聯絡。

三、現存小團體

小團體中心將提供一切可能的支援，幫助現有小團體發展。請與小團
體中心聯絡。

7.2	 第一次聚會的內容及程序

內容：
- 分享各人對信仰小團體和聚會的期望
- 定出日後聚會時間、地點、頻率等
- 擬訂首六至九次聚會的內容和目標、聚會以外的活動、何時作檢討
- 定出聯絡人和聚會帶領人（請緊記提醒出席第一次聚會）



方式（三）

（為現有信仰小團體建議的一種團體聚會模式）

程序（聚會時間1小時30分）

1) 歡迎嘉賓及簡短分享最近值得感恩的事..............................（10分鐘）
2) 開始祈禱 ............................................................................（15分鐘）
3) 聖經誦讀 (可選擇主日福音)
4) 閱讀參考資料及反省重點  (靜默)........................................（20分鐘）
	 4.1 經文的重點思想是甚麼？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2 那些字句最觸動我？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3 那些字句給我的訊息是……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4.4 我的生活會怎樣回應聖言的邀請？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5) 分享	....................................................................................（20分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6) 總結	....................................................................................（10分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7) 個人或團體決志..................................................................（5分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8) 結束祈禱 - 團員彼此代禱 ...................................................（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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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二）

（為對信仰小團體已有基本的了解，願意組成小團體的資深信友）

程序（聚會時間2小時）

1)	歡迎、介紹今次聚會的目的、互相認識..............................（5分鐘）
2)	開始祈禱、唱歌..................................................................（20分鐘）
3)	聖經分享.............................................................................（25分鐘）
3.1 讀經：路加福音 14章15-24節（宴席的比喻）
	           （讀完一次後，靜默片刻，重讀）
3.2 分享：我有沒有感受到天主對我的邀請？是甚麼？
	             對這邀請，我如何回應？
3.3 總結：天主邀請我在信仰上不斷成長，
	             而參加信仰小團體是回應這邀請的一種方式。

4)	商討事項：
4.1 各人分享對信仰小團體的期望、聚會的內容、頻率等...（30分鐘）
	 （小組進行、大組報告）   
4.2 擬訂首六至九次聚會內容重點*、首次檢討日期............（15分鐘）
	 （若時間不足，可交由2-3位有興趣的人，
	 按報告的意見，負責策劃。）
4.3 協助團員成立「核心小組」，負責團體的聯絡及..........（5分鐘）
	 運作，並推選帶領聚會者（籌備小組從旁協助帶領聚會）
4.4 下次聚會時間、地點.....................................................（5分鐘）

5) 結束祈禱

* 擬訂首六至九次聚會內容
團體的發展必須從培養人際關係開始，當建立彼此的信任後，團員才可開
放分享、關心支持，因此建議在首六至九次的聚會，集中加深彼此的認識
及建立團體感，待這階段過後，才開始開學習聖經分享的方法。
若選擇六次聚會，可採用「建設團體」資料，九次則可使用「在團體中成
長」，各有關資料可在「教友培育辦事處之網頁www.dolf.org.hk」索取。



7.4	 信仰小團體檢討表

1.	你認為信仰小團體是甚麼？〔成員能否掌握信仰小團體的概念？〕
	 	 1.1 團體能否活出以基督為中心的精神？
	 	 1.2 團體的靈修生活怎樣？ 〔個人及團體靈修〕
	 	 1.3 團員怎樣以言以行為基督作見証？
	 	 1.4 團員間能否活出團結友愛、共融共享的基督徒生活？
	 	 1.5 團員能否自發地貢獻自己，各展所長，共同建設團體及教會？

2.	這團體有甚麼地方值得你欣賞？
3.	你對這團體有何期望？〔成員對團體是否期望過高或過低？〕
4.	你參與團體的聚會時，有否遇到困難？哪是甚麼？
5.	你認為團體聚會的內容應包括什麼？你認為哪一點最重要，哪一點最不	
	 重要？
6.	你認為這團體在那些方面需要進一步成長或改進？

	 	 i)	 聚會內容

	 	 	 • 聖經分享
	 	 	 • 小組祈禱 / 依納爵式默想 / 團體靈修
	 	 	 • 電影欣賞及分享
	 	 	 • 生日會 / 讀書會
	 	 	 • 情緒、心理、人格健康成長
	 	 	 • 聖人傳記、向聖人學習
	 	 	 • 家庭年反省家庭生活 / 教友年反省教友的身份及使命
	 	 	 • 聚會主題配合禮儀年曆，如將臨期、四旬期
	 	 	 • 專題分享，如時事、政治、教理、生活常識
	 	 ii)	團體感

	 	 	 • 彼此是否認識和熟絡？
	 	 	 • 團體感是否只在聚會中才感受到？
	 	 	 • 聚會以外是否也有溝通和聯繫？
	 	 	 • 是否認識團員過往的的生活經歷？
	 	 	 • 有否互相幫助處理生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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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首六至九次聚會後的檢討

目的：

經過初期階段的摸索，團員已經驗到小團體式的分享聚會是怎樣，對團
體也慢慢產生歸屬感，但這團體能否幫助自己在信仰上成長、是否邁向
成為一個「成熟」的「信仰團體」，則需作出檢視，再調較方向，訂下
目標，將有助團體進入新的階段。（若有需要，可聯絡小團體中心或基
基團聯會提供協助。）

內容：	
分享得著、欠缺、可改善的地方（如聚會質素、彼此的關係、溝通），現
時團體的需要、定下目標、計劃、為團體起名、推選負責人、分工合作……
* 附上「信仰小團體檢討表」

檢討聚會程序（資料沿用「信仰小團體檢討表」）

唱歌、祈禱

1)	介紹程序、目的
2)	進行檢討
	 2.1 派發每人一份「信仰小團體檢討表」，..........................（10分鐘）
	 	 先以（1）及（2）題來做個人 反省，靜思10分鐘，	
	 	 讓各人寫下重點。	
	 2.2 大組分享（1）至（5），若人數較多，可分為兩組，....（25分鐘）	
	 	 之後大組報告。
	 2.3 大組一起分享（6）至（9）題，並寫下需改善的地方。（30分鐘）
	 2.4 大組綜合檢討的內容，訂下要改善、學習的項目。........（15分鐘）

3)	建議：學習聖經分享「七步法」或團體聖經分享法，以鞏固對聖言的	
	 學習。（可與小團體中心或基基團聯會的幹事聯絡，邀請他們教授有	
	 關方法。）
4)	下次聚會時間、內容
5)	結束祈禱



7.5	 信仰小團體周年計劃表

1.	未來一年整體方向和目標：
	 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	分類的目標：
	 i)	 聚會內容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	 團體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ii)	 組 織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iv)	 活 動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	 培 訓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vi)	 服 務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3.	計劃：

	 月份	 主題	 目的	 活動	 目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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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i)	 組織

	 	 	 • 是否與堂區及教區保持緊密的聯繫？
	 	 	 • 有沒有成立核心組？
	 	 	 • 是否已有團名？
	 	 	 • 是否每年作檢討？
	 	 	 • 有否制訂周年計劃和目標？
	 	 	 • 有否定期招募新人？
	 	 	 • 有否邀請未領洗的親友參與？
	 	 	 • 有否不定期邀請他人探訪聚會？
	 	 	 • 團體有否「結束」的危機？	 	
		  iv) 活動

	 	 	 • 互相家訪
	 	 	 • 旅行 / 球類 / 出外看電影 / 話劇 / 卡拉OK
	 	 	 • 一起參加堂區的活動和禮儀
	 	 	 • 聯繫堂區內的團體彼此互訪
	 	 	 • 團體生活營 / 學習營
	 	 	 • 團體退省 / 靈修
		  v)	培訓

	 	 	 • 參加信仰反思或深化課程、聖經課程、神學課程
	 	 	 • 人際關係課程
	 	 	 • 信仰小團體交流會
	 	 	 • 信仰小團體團員或領袖培育
		  vi) 服務

	 	 	 • 有否發揮神恩作集體見證
	 	 	 • 是否定期服務？有否系統地安排服務？有否探訪區內教友？
	 	 	 • 有否服務社區 / 堂區 / 教區

7.	在未來一年有何具體計劃和目標？
8.	會否盡量爭取每星期聚會一次？可在主日感恩祭之前或之後聚會。	
	 〔這是團體能否成功的最重要元素〕
9.	團體的核心成員〔約3-4人〕，是否清晰明白自己的使命，同時願意為	
	 基督奧體建設健康的細胞？



9.1	 甚麼是分享

「分享」是把「我有的」拿出與別人一起欣賞、分嚐，目的不是要「賺
取」些甚麼，或要求些甚麼，而是要「開放自己」，願意別人都能明白
或體會我的感受。然而，在這個交流的過程中，卻產生了一個非常重
要、珍貴的效果，就是建立了彼此間深入的關係。因此，千萬不要以為
我是一個平凡的人，沒有甚麼值得分享，或這些都是日常生活瑣碎的
事，別人是沒有興趣聽的，於是就收回分享的意欲。

首先，分享是自願的、自由的，因為是將真實的自己表達出來，而且是有
情感的、舒服的，有不吐不快的感覺。但在團體成立的初期，由於團體的
成員未完全熟絡，所以分享的內容可能會較為表面、範圍狹窄，稍欠深度。

1)	 分享的層次

9  I  聚會須知事項

︵
由
淺
入
深
︶

親暱	
坦誠

感受／判斷

意見

事實／資料

客套問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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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信仰小團體不單是一個社團，而是一個信仰團體（具備五種特質）
，所以其聚會該是一個有質素的信仰聚會，應具備以下三個要素：

1. 聖經：	 把天主的說話默存在心中，讓聖言去指導生活。
2. 生活分享：	天主藉著聖言和團員的生活經驗，向我說話。
3. 祈禱：	 藉著祈禱，彼此關懷，實現人類大家庭的憂戚與共，	
	 主內共融。

此外，聚會的時間不可過長或過短，以1小時15分至2小時最為理想	
（可按聚會的主題和形式而有所改變），一般時間的分配如下：

1.	開始祈禱 	 （20分鐘）
2.	閱讀、默想及分享聖經 	 （20-25分鐘）
3.	生活反省及分享	 （20-25分鐘）
4.	總結和決志	 （10分鐘）
5.	彼此代禱 	 （10-15分鐘）

8  I  團體聚會的內容 
		  及時間的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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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組員分享時注意事項

1) 說話要大聲、清楚、慢，要刻意提高聲浪。
2) 不要默不作聲，也不要喋喋不休：頻率高（多次發言）、
	 時間短（不要長篇大論、要精簡、對題）
3) 專心聆聽每人的發言，多了解他人的感受，學習接納每一個人。
4) 要說造就人的話，不要爭辯、鑽牛角尖或評論他人的言行。
5) 要環視眾人，不要只向組長發言。
6)	在團體中踴躍發言，主動與人交談；樂於談天主、生活和理想。相信
自己的發言對自己、別人及團體都是有益的，能促進彼此的了解。

7)	要尊重少發言的成員，不要讓成員感到在分享時有壓力，或一定要作
相稱的分享。

9.3	 團員應有的心態和信念

1)		渴望度徹底的基督徒生活，一起尋找天主的旨意。
2)		願意以基督的價值觀作為自己生活的價值觀，做個名符其實的基督	
	跟隨者。

3)		願意拿出時間參加聚會和促進團體的發展，使聚會成為生活的一部	
	分，不是可有可無，又或有空閒時間才參加的，因為聚會是個人反省	
	信仰生活的一個重要時刻，同時團體亦為我們提供一個茁壯成長的	
	環境。

4)		相信透過聚會的生活分享，能從不同人的真實經驗中，看到天主的	
	親自帶領，從而接觸那位生活的天主。

5)		深信在聖經分享時，聖神臨於我們當中，並啟迪我們每一位，藉著	
	真誠的分享，團員對聖經的訊息能得到更豐富的了解。

6)		信仰小團體該優先著重陪伴和關懷，團體不一定能解決團員的個人	
	問題，例如個人成長、家庭生活、經濟困難等。

7)		不要做旁觀者，懷著只來看看或坐享其成的心態來參與聚會。當成	
	員願意積極投入參與建設時，才會產生歸屬感，真正體會到團體是我	
	的家。

a. 客套問候	
	 「你好嗎？」、「今日的天氣真好！」、   「幾好呀！」
b. 事實／資料性的分享

	 透露沒有威脅性的資料如：名字、工作或籍貫。
c. 意見的分享

	 透露個人的看法，所以某程度上是冒險的，例如：「你對近日發生的
xx事件有甚麼看法？」

d. 感受／價值判斷的分享

	 表達個人的感受或價值取向，例如：「今次發生這件事，我感到很	
憤怒！」

e. 親暱／坦誠的分享

	 能夠放膽分享自己的感受和想法，雖然不一定得到他人認同，卻是自
己真實的感受和看法，藉此流露對他人的信任。

2)	 分享的基本原則

a.	分享是自由的，不要強迫，但可邀請、鼓勵。分享時會講及個人的工
作、家庭、朋友的事等，所以大家須尊重每人的私隱，並且不要批
判，切勿定罪或試圖作輔導員。

b.	要緊記：分享時要學習簡短地分享，不需把整件事的過程從頭至尾敘述
一次，而是扼要說出事情，分享自己的感受、當中的體會、反省等。

c.	讓每人都有機會分享。說話不要過於冗長，佔據太多時間，使聚會變
成自己的演講。

d.	分享時最重要是有聆聽者，這表示對分享者的尊重和關心，也是彼此
建立關係的要素，所以每位成員都要學習專心聆聽。

e.	不「要求」對等的回應，例如要求別人「必須」如自己，深入分享個
人感受和想法。接納每人有不同的性格和表達方式，當別人不想說話
時，可以不發言，仍感到自在。

f.	 若成員分享到信仰生活上的困難或困擾，宜以同理心表達明白和接
納，切勿視對方為「有問題的人」。成員坦誠的分享，不單能激勵團
體一起反省，也能幫助團體發揮互相扶持的精神。



4)	支持者 —— 	鼓勵是使人成長的最佳方法。適當的時候該給予團員肯
定、讚賞及支持。遇到錯誤或失敗，避免責備或埋怨，反之，要體諒
並協助團員從積極的角度來作信仰反省。

5)	賦能者（enabler）—— 成功的領袖能助人認識自己的潛能，和給予 
機會發揮潛能，知人善任。一方面既可使每個肢體能充分發揮其角
色，善用神恩，同時亦可使團員成為真正的「參與者」，建立團體，
推動團體的發展。

6)	同行者 —— 	我們不需要空談理想，卻漠視他人感受和需要的領袖。
領袖如能聆聽、了解和接納，團員就會感到有人支持，有力量重新上
路，互相陪伴，繼續同行。

最後緊記，要學習欣賞每人的努力和付出。團員的每一小步，等同整個
團體邁向目標的一大步。 

9.5	 帶領聚會須知 

一. 聚會前準備

1.	多次閱讀聚會內容及有關的資料，直至明白及能掌握。
2.	按參加者的程度調節內容。
3.	分配工作，如：借用地方聚會，提醒參加者準時赴會。可邀請其他人	
	 負責部分聚會內容，例如帶開始或結束祈禱、準備某個環節。
4.	準備工具方面，例如聖經、歌書、蠟燭、紙、筆…等。

二. 聚會開始前

1.	注意現場氣氛及環境，如座位、光線、冷熱室溫、是否嘈吵、有否電
視或其他騷擾。

2.	在聚會正式開始前，早到的成員可先寒暄一番，培養友善的氣氛，互
相問好，切忌冷落組員。

3.	若合適，也可播放一些聖歌音樂，但避免聲浪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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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每個人都是主體，在團體生活互相幫助，不要期望團體能為一切問	
	 題提供答案。一個成熟的基督徒團體，能一同反思如何在生活中活出	
	 信仰，以及自發地回應團體、教會和社會的需要，並作出具體的	
	 行動。

9)		 要以欣賞的心態來看團體的人和事，明白成長是需要時間。不要偏	
	 執於人或團體的某些缺點，亦不要期望人/團體能於短期內有明顯的	
	 改善。相信聖言及團體生活能起潛移默化的作用，要耐心等待才能	
	 看到成長的果實。

10)	神職人員為團體是同行者而非主導者，欣賞神職人員的同行及陪	
	 伴，卻不依賴他們。

9.4	 領袖的角色及態度

領袖是帶領團體走向目標和目的地的重要人物，但領袖絕不是「老闆」，
不是擁有一切的決定權；也不是「萬能」，不是所有答案的提供者，因為
他/她是以啟發和引導的方式來指出方向，以鼓勵、平衡和客觀的態度來
與成員同行。

為達到上述理想，信仰小團體的領袖擔當著以下的角色：

1)	補充者 —— 	當團員遇到疑難或問題，切忌急於提供答案，避免成為一
個「提供者」。團員是成年人，不可再用「餵養」的方式幫助團員；
若團員要求解答，可先鼓勵其提出問題，待其他團員發表意見後，才
「補充」他們遺漏或沒注意的地方。

2)	啟發者 —— 	以提問的方式來引導，可幫助團員思考，讓他們自己尋找
答案，客觀地分析事實，共同發現新領域。

3)	聆聽者 —— 	分享是基督徒團體的特質，若要有深度的交流分享，就必
須有好的聆聽者，所以切忌在別人提意見、還未說完時就批判，這會
使他/她再提不起興趣去分享。



5)	著眼團體的益處、尋求共識

	 團體是由不同的個體組成，若各人祗著眼自己的利益及喜好，不考慮
整體的需要，團體就會出現不協調，難以發揮協同效果，延誤發展。

障礙團體發展的行為

1)	懶於溝通、不開放，沒有同理心

	 一方面期望別人能了解自己，卻不願意分享自己的情感和看法。又或
只是被動聆聽，不願了解對方，表達同理心。如此單向的溝通，無法
增進彼此的關係。

2)	孤立、疏離、不主動

	 封閉自己，不主動與人接觸，慢慢造成疏離，難以建立彼此間的信
任，有礙坦誠和深入的分享。

3)	袖手旁觀、漠不關心

	 對於團體的事務或成員的需要，不予理會，心中想：「團體中有那麼
多有才幹的人，不需我理會。」

4)	不願委身，分擔責任

	 把團體的聚會當作可有可無，一旦與其他活動，有時間上的衝突，就
輕易放棄聚會。若要對團體產生歸屬感，每人都需要盡力貢獻自己的
一份。

5)	逃避問題
	 看見團體出現問題或有需要改善的地方，卻由於害怕被人誤會、導致
尷尬局面、關係惡化等情況，就當作若無其事，視而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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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帶動者須知

1. 介紹今次聚會主題、程序等；若有新人出席，要先介紹，互相認識。
2. 說話要清楚、響亮，當給予指示時，要慢一點及重複重點。
3.分享時，邀請每位組員發言，調節各組員發言時間、鼓勵人人都說話。
4.留意組員的分享：以第一人稱，不離題，要具體（用「我」字，說實
例）。

5. 尊重個人的私隱和靜默時刻，但避免長時間的冷場，以致變成悶局。
6. 總結組員的發言，或在結束分享環節前，作出總結。
7. 留意控制每部分的時間，避免超時，儘量準時散會。

9.6	 建設或障礙團體發展的行為

建設團體的行為

1)	自我認識

	 透過認識自己，明白我與天主的關係，肯定自己的價值，接納自己的
才能、需要和限制。

2)	尊重和接納別人與我的不同

	 學習欣賞個體的不同，每人都有其獨特的性格、不同的生活處境、思考
和表達方式。在團體中學會認識和尊重自己與別人的差異，體會共融的
真意義，發揮團體的功能。

3)	促進良好的溝通

	 首先要開放自己，學習如何表達自己的感覺、思想、情緒和喜好，放
膽在團體中說出自己的意見和需要。

	 另一方面，要表達對別人的關心，聆聽就是重要的一環；當別人分享
時，我要聆聽，注意他們的需要、感受和心境等。

	 為了增加彼此間的認識和溝通，在聚會以外，可以多種方式互相接觸
及聯繫，例如：打電話、傳短訊及發電郵，談談生活近況，間中舉辦
一些聯誼活動。

4)	彼此關心、支持和肯定

	 若沒有一顆敏銳的心，就無法察覺別人的需要，並作出合適的回應。
團體珍貴之處就是能夠互相關懷和支持，彼此肯定和信任，提供一個
能助人成長的重要溫床。



信仰小團體與堂區的關係如何？

1) 信仰小團體是連接感恩祭和日常生活的橋樑和對內福傳的勇兵

感恩祭是以不流血的禮儀標記 (包括經文和主祭的行動等)，將主耶穌
萬古常新的逾越奧蹟真實呈現出來。教友參予感恩祭，就是參予主的
聖死和復活 (逾越奧蹟)，分享主的永恆救恩。毋庸置疑，感恩祭是
信仰生活的高峰。現況卻是參予感恩祭的教友中，絕大部份難以將感
恩祭的精神在日常生活中實踐。信仰小團體存在的目標之一，就是幫
助教友，以基督為信仰生活的中心，在團體內分享彼此的信仰經驗：
生活中的喜樂和憂苦，困難和盼望，如此，才能將感恩祭的「高峰精
神」在日常生活中實現，所以也是連接感恩祭和日常信仰生活的橋
樑，成為堂區對內福傳的勇兵。

2)	 信仰小團體和慕道團是堂區對外福傳的夥伴

另一方面，香港教區每年有數千新領洗教友，堂區特別鼓勵新教友組織
信仰小團體，在團體中分享上主聖言和信仰生活，在開始教會生活的初
期，接受良好的信仰培育。體驗到團體生活的豐盈和喜樂後，團體成員
可嘗試邀請家人、同事、朋友參予小團體，在團體內分享教會生活的豐
富和主內的喜樂。待新團員對教會生活產生好感後，在適當時機，邀請
他們參加堂區的慕道團。慕道者領洗後，堂區又幫助新教友組織新的小
團體。如此，慕道團與小團體便成為堂區完整的福傳配套： 

一.	 小團體領袖從慕道團導師手中，接過培育新教友的任務，為新教	
	 友組織小團體；
二.	 慕道團導師可專心開辦新的慕道團；
三.	 小團體推介非教友團員參加慕道團，如此，二者互相支援，合作	
	 無間，所以小團體和慕道團是堂區對外福傳的夥伴。

10  I  信仰小團體與堂區的關係

3)	 信仰小團體應與堂區緊密連繫：

信仰小團體各有自己的團體目標；有定期聚會和多元化的聚會內容；
甚至有部分團體的聚會，可在堂區以外的地方舉行。從這些現象看
來，他們好像脫離了堂區，只關心小團體的運作，形成小圈子似的。
事實上並非如此，小團體聚會是在主日感恩祭以外的時間舉行，是個
人信仰上自我培育的重要時刻。然而到了主日，全體成員又回到堂區
一起參與感恩祭，沐浴於大家庭的和諧共融中，而且不少團體成員都
有分擔堂區的職務。所以，小團體的獨立自主行動，並不會妨礙他們
與堂區間的連繫。況且在組織聚會和活動時，團員不只有更多的機會
自我學習，達到自我培育的效應，更加深了個人對堂區的使命感和歸
屬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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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神師 / 導師可自行帶領聚會？

1)	 神師在團體中的角色是甚麼？

傳統中，善會和信仰團體都需要有一位神師，作他們的導師，並指導他們
的靈修生活。神師與團體間的關係相當密切，有部分善會更希望神師出席
每次的聚會。此類團體中，神師處於主導的地位，他們積極參與團體運作
和出席行事活動，並督導團體按其宗旨和精神，落實信仰生活。

信仰小團體不同於一般的善會和信仰團體，一切運作由團員自己策劃、共
負責任，因此，聚會也是由組員輪流帶領，準備當日的聚會內容。如有
堂區神父、修女出席聚會，他們也只是列席式的參與，並非由他們來主
持聚會。

2) 沒有神師，聚會由誰來領導？

這是個團員最關心的問題，特別是新成立的團體，團員們都對帶領聚會
沒有信心，害怕出錯。教友們一向的習慣是：遇到問題便請教神師，所
以沒有神師，好像沒有了倚靠。信仰小團體是由團員輪流主持聚會，這
雖然是個較理想的做法，然而，當團體開始時，也不是人人都具備這能
力。其中一個折衷的做法：先由二至三位有能力的團員負責帶領，使用
或參考一些現成的資料（見參考資料部分）安排聚會內容。過程中如真
的碰上無法回應的問題時，可以在聚會後請教導師，然後於下一次聚會
時分享。

沒有神師的好處是：讓人人都有機會主持聚會，與此同時，個人的承擔
感及歸屬感也必然不斷提高。

3)	 團體人數越來越少，應否解散團體？

團體成員的流失是當前發展信仰小團體的一個重大挑戰，許多團體都要面
對這樣的困難。流失的表面原因，不外是已搬家和工作忙碌。若深入反
思，或許最大的原因是個人對團體沒有歸屬感。當一個團體的原有成員日
漸減少及沒有新成員加入時，留下來的人就容易感到孤單、失望。不少人
認為若只有幾個人聚會，將會影響聚會的質素，不少團體因此而解散。其
實，那怕只剩下兩三位成員，如能堅持繼續聚會，同時積極邀請新人加
入，捱過一段日子後，團體必會復甦過來。這些例子並不少見呢！

11  I  解答疑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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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信仰小團體發展中心

聯絡電話：	9305 5325
會址：	 香港堅道2-8號教區中心第二座887室
提供支援：	推動信仰小團體的神學研究與發展、負責信仰小團體課程師	
	 資培訓，定期舉辦有系統的信仰小團體領袖培訓課程，負責	
	 香港教區信仰小團體的發展，並支援中台澳及海外華語教會	
	 信仰小團體的發展。

香港天主教基層基督徒團體聯會

聯絡電話：	9355 2218
通訊地址：	 香港西灣河大石街一號李宏基牧民中心香港天主教教友總會轉
提供支援：	推動信仰小團體的發展、舉辦信仰小團體的領袖和成員培	
	 訓、探訪屬會的團體，加強信仰小團體間的聯繫，並安排各	
	 團體的交流與分享。

12  I  參考資料 13  I  支援機構

工具書

《主，請教我們怎樣祈禱》默存會，香港：臨恩教友服務中心，2017修
訂版，提供多種不同的祈禱方法及學習祈禱的法則，由淺入深，是一本
很好的祈禱工具書。

《活水聖經詮釋系列》附研經指南，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10-2016，
輔大神學叢書 ， 由「活水編輯小組」編譯的一系列研經工具書﹝包括新約
全部27卷及《研經輔導手冊》﹞。為全部新約經卷提供系統性的釋經，
有助團體理解和分享聖言，並配合出版《研經輔導手冊》以幫助帶領聚
會的組長應用。 

《格林多前/後書詮釋》附研經指南，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14，輔大
神學叢書114/115 ， 由「活水編輯小組」編譯，本書以福音的精神革新教
會的團體，有助鞏固團體的成長。

《向近人傳福音》漠道等 譯，台灣：光啟文化事業，2013。由「培裡齊與
法國細胞福傳協會」編譯的堂區發展信仰小團體及推動福傳的培訓手冊。

《來看看吧！基基團小錦囊》香港：香港天主教基基團聯會，2012再
版，一本開展信仰小團體的手冊，從信仰小團體組成的基本概念、神
學、現況，帶領方法到見證團體的發展。

《生活就是祈禱》喬意絲‧露帕 (Joyce Rupp)，陳芝音譯，台灣：光啟
文化事業，2006。一本配合禮儀節慶的活用祈禱集，書中收錄了多種富
創意的祈禱方式，適合個人靈修及團體聚會之用。

《活力小團體──基基團聚會手冊》徐錦堯，香港：公教教研中心，2002
修訂版 ， 提供實質具體的聚會資料內容。

《天梯 – 聖經分享方法》天主教香港聖經協會，2002再版 ， 提供多種不
同的研經及聖經分享方法，可供聚會時選用。

《信仰團體 - 打造今日的基督徒團體》尹瑋玲、白大誠合著，譚璧輝譯，
台灣：光啟出版社，2000，從神學、社會學及心理學三方面對信仰團體
作出分析及建樹性的策略，內容兼具理論與實用，為幫助打造具有生命
力的信仰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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